
「零存整付」存款推广计划条款及细则： 

1. 「零存整付」存款优惠推广期为 2026年 1月 1日至2026年 3月 31日，包括首尾兩天（「推广期」）。 

2. 本计划适用于集友银行有限公司（「本行」）的个人客户（包括单名或联名账户）（「合资格客户」）。 

3. 合资格客户于推广期内亲临本行分行、透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开立 12 个月存款期的港元或人民币

「零存整付」存款，并符合以下供款要求，可享以下特优年利率。 

 

 

 

 

4. 合资格客户需于存款期内每月供款一次。最低存款金额为每月港币 500元或每月人民币 500元。最高

存款金额为每月港币 10,000元或每月人民币 10,000元。 

5. 所有本金连同利息将于「零存整付」存款的到期日一并存入合资格客户的指定账户内。 

6. 每笔定期存款只可享受特优年利率一次，日后续期的利率将根据本行不时公布者为准。 

7. 以上定期存款年利率乃根据本行于 2026年 1月 1日公布的年利率，只供参考而并非保证，本行保留随

时更改上述年利率的权利。请于进行有关交易前向本行职员查询可获享的实际年利率。 

8. 存款若于非银行营业日到期，则顺延至下一营业日。若客户在到期日前提取存款，须缴付手续费，详

情可参阅《一般银行服务收费/贷款服务收费》 及《定期存款确认通知》。 

9. 上述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额满即止。 

10. 上述产品与优惠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浏览本行网页或向本行职员查询。 

11. 本行保留随时修订、暂停或取消上述优惠及修订有关条款的酌情权而毋须事先通知。 

12. 如有任何争议，本行保留最终决定权。 

13. 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本行客户服务热线：（852）2232 3625。 

14. 如本条款的中、英文版本有歧义，概以中文版本为准。 

 

 

人民币兑换限制风险声明： 

人民币投资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而可能产生获利机会或亏损风险。客户如将人民币兑换为港币或其他外币

时，可能受人民币汇率变动而蒙受损失。目前人民币并非完全可自由兑换，个人客户可以通过银行账户

进行人民币兑换的汇率是人民币(离岸)汇率，是否可以全部或实时办理，须视乎当时银行的人民币头寸情

况及其商业考虑。客户应事先考虑及了解因此在人民币资金方面可能受到的影响。 

 

货币 港元 人民币 

特优年利率 1.20% 1.00% 


